
 - 1 - 

乡村集体工业企业节能管理暂行规定 

（农业部 1991 年 3 月 5 日发布）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了加强乡村集体工业企业的节能管理，合理用能，

节约用能，降低能耗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，根据国务院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》和《节约能源管理暂行条

例》的规定，制定本暂行规定。 

第二条 本暂行规定所称节能管理，是指对煤炭、焦炭、柴

油、汽油、燃料油、电力、蒸汽、薪柴、工业用水等通过科学管

理、技术进步、合理利用、优先消费结构等途径，以低的能源消

耗取得高的经济效益。 

第三条 本暂行规定适用于乡（含镇，不同）村（含村民小

组，下同）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。 

第四条 节能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，国家鼓励并支持

乡村集体工业企业采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降低能源消耗。 

第二章 管理机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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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农业部乡镇企业全国乡村集体工业企业的节能工作。

地方人民政府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乡村集体工

业企业（以下简称企业）的节能工作。 

各级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应有一名领导分管节能工作，明

确管理机构和员，具体负责日常节能工作。其主要职责是： 

（一）积极贯彻执行国家的节能方针、政策、法规； 

（二）编制节能规划、计划和制定技改措施，部署节能工作

任务，组织企业节能升（定）级活动； 

（三）通过试点、示范、服务，组织群众性的节能革新活动，

推动企业的节能工作； 

（四）做好能源统计工作； 

（五）对企业的节能工作进行指导、监督和检查，总结经验，

提出政策性意见； 

（六）组织企业开展节能考核、评比和奖惩工作。 

第六条 企业应有负责节能工作的管理人员。 

企业节能管理工作的主要职责是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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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节能的方针、政策、法规、标

准以及主管部门、行业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发布的有节能规定； 

（二）制定并组织实施本企业的节能规划和技改措施； 

（三）完善节能科学管理； 

（四）降低单位产品能耗，完成节能任务； 

（五）做好节能宣传、评比和人员培训工作。 

（六）开展节能宣传、评比和人员培训工作。 

第七条 各级乡镇企业主管部门和企业应实行节约能源目标

管理和责任制。其负责节能工作的管理人员应保持相对的稳定。 

第三章 节能管理 

第八条 企业应建立健全能源消耗原始记录和统计台帐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和国务院《节约能源管理暂行条例》

的规定，定期向主管部门报送能源统计报表。 

第九条 企业应根据国家有关计量工作的规定，配备必要的

能源计量器具，建立健全检测制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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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企业应认真执行国家的各项能耗标准，制定单位产

品能耗定额并分解落实到车间、班组、机台，建立能源使用责任

制度。 

第十一条 企业应按行业技术标准规定，定期进行能耗综合

分析。年综合耗标煤五千吨以上的企业，应做好热（电）平衡工

作；年综合耗标煤万吨以上的企业，应做好能量平衡工作。 

第十二条 各级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，要按照国家有前规

定，负责制定企业节能升（定）级的规划和做好企业节能升（定）

级的审查工作。 

第四章 用能管理 

第十三条 企业应提高用能管理水平，做到计划用能，合理

用能，降低产品单位能耗，努力达到同行业的先进水平。 

第十四条 各地应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，按照合理用能的原

则，调整产业、行业、企业和产品结构。应分别不同情况，采取

改造、提高、限制的政策，降低能耗。 

除能源丰富或在交通不便地区，经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

政府批准或经其委托的机关批准外，应从严控制发展高能耗产品

的生产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465


